房地产管理暂行办法

为了适应我院发展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我院的房地产管理，充分利用和开发现有房地产资源，更好地为学院发展服务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学院土地是重要的国有资源，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指导下，合理规划、开发和利用好各类土地资源，充分发挥土地的功能、作用和效益。
第二条 土地的规划、开发、利用由学院决策，总务处代表学院行使管理职责。任何部门和个人无权处理学院的土地资源。
第三条 办公用房、教学、实验、图书用房，根据需要由学院统一划分和调整。
第四条 学生住房由学管处、后勤服务中心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对其进行管理和使用。
第五条 学院企业（公司）占用的房地产按市场租赁价核定，经院长办公会研究批准，由学院法人委托代表与使用者签署租赁合同后，由后勤服务中心实施日常的管理。
第六条 学院经营服务性用房，由学院根据房地产所处位置、结构、面积等状况，核定房价后，转交后勤服务中心实施管理。
第七条 建筑项目竣工后，由总务处将工程有关资料交院档案室存档。总务处根据实际用途移交给相关职能部门分配使用，并建立房产档案，实施跟踪管理。
第八条 房产修缮
1．公用房产修缮。各使用部门提出书面报告，总务处根据房屋建设年代和房屋使用状况，组织论证后，提出修缮计划，经院长办公会研究批准后，立项实施。
2．教职工房产修缮。教职工居住的公有套房及房改房共用部位的修缮，由学院承担；房改房屋内除上下水主管道外的的一切设施、设备及房改房的修缮，由使用者个人承担。　
第九条 教职工居住本院公有住房、房改房者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拆除或改建室内外建筑结构和设施，违者除责令其立即修复外，给予200元罚款，造成严重后果者，给予纪律处分。
第十条 不经学院批准，任何个人不得在家属院内自行拆除或建设房屋。违者除令其限期恢复外，并给予200元罚款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在实施过程中完善和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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